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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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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彰化縣芳苑鄉

主持人
李局長友平

與會人員(機關) 立法委員主任
-洪騰明

彰化縣環境保護
聯盟-施月英委員

台灣整合防災工程

技術顧問有限公

司-陳大煒

彰化縣養殖協會-
理事長楊福錦

王功觀光產業發展

協會-總幹事

林煌財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蘇榮昌

彰化縣政府 芳苑鄉公所 彰化縣芳苑鄉新
寶村村長-梁祥盛

彰化縣芳苑鄉博
愛村村長-林進雄

彰化縣芳苑鄉和
平村村長-林進財

彰化縣芳苑鄉信
義村村長-洪教在

彰化縣芳苑鄉芳
苑村村長-陳俊雄

彰化縣芳苑鄉草
湖村

彰化縣芳苑鄉漢
寶村村長-鄭鵬豐

彰化縣芳苑鄉王
功村村長-黃丁禮

彰化縣芳苑鄉民
生村村長-林順龍

與會人員

(第四河川局)

陳課長進興 胡副工程司又仁

舉辦方式
規劃課『彰化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工作坊(芳苑場)

工作坊會議

摘要

「草根性的民眾需求分析」及「參與式的政策運作過程」是形成

幸福政策的2大元素。為了能讓「彰化縣海岸防護計畫」接地

氣，本局於芳苑鄉公所舉辦工作坊，邀請伸港、線西、和美、

鹿港、福興、芳苑、大城等鄉鎮公私部門及鄉民參加。希望透過

參與式的政策運作過程，讓民眾了解彰化縣海岸防護計畫的

真正意涵及保護民眾權益的用心，與在地鄉民手牽手一同共

譜幸福計畫，確保生態、漁業及產業是可以維持平衡。



本局舉辦工作坊，說明擬訂彰化縣海岸防護計畫的目的、範

圍及內容，同時也創新開會方式，導入參與式的政策運作模

式，李局長利用「同理心地圖」與在地鄉民一起腦力激盪，將

心中所擔憂及不瞭解的問題拋出來，廣納地方民意，做好民

眾需求分析，以提出符合民眾期待且充滿幸福感的計畫。

行政院於104年 2月 4日公布實施「海岸管理法」，以維繫自

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氣候變遷、防治海岸災害

與環境破壞、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推動海岸整合管理，並促

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依該法第14條規定，水利署為海岸

侵蝕、洪氾溢淹、暴潮溢淹、地層下陷等4種海岸災害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且必須在今年擬訂「海岸防護計畫」送內

政部審議，其中彰化海岸是由第四河川局負責，在接連舉辦

2場工作坊廣泛討論及意見蒐集後，在地民意代表及鄉民希

望海岸防護計畫公告，能透過資訊公開，讓民眾了解所有安

全資訊及政府後續安全防護及環境維護等實質作為，而在地

的鄉鎮公所公部門同仁則是希望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後，能夠

解決防護區內民眾及產業關心的問題。

登記人 秘書室許怡婷 業務主辦課室 規劃課


